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8 卷第 7 期 2026 年

29

住建局作为业主单位在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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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住建局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核心业主单位，在项目前期决策、建设实施、竣工运维全流程中承担统筹把控、监督管

理与验收管护等核心职责。当前管理实践中存在权责边界模糊、管控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健全前期决策体系、优化全过程监

管、厘清多方权责、完善风险防控与强化能力建设等路径，可有效提升项目决策科学性、建设规范性与运维稳定性，推动政府投

资项目实现综合效益协同提升，助力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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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政府投资项目是完善公共服务、优化城市功能的重要载

体，其管理成效直接关系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与民生福祉。住建

局以业主身份深度参与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既要衔接政策要

求与实际需求，又要协调多方主体协同推进。当前部分项目存

在的管理短板，制约了投资效益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

立足这一现实，深入发挥住建局管理职能，对规范项目管理流

程、释放公共项目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1 住建局在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中的核心职责

与现存问题

1.1项目前期决策阶段的统筹把控职责

住建局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业主单位，在项目前期决策阶

段承担着政策对接、需求研判与方案审定的核心职能。需依据

区域发展规划、民生保障需求及财政承受能力，对拟建项目的

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系统性研判，确保项目定位与公共服务供

给目标高度契合。在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环节，

负责牵头完成资料审核、指标核定与方案优化，对建设规模、

功能标准、投资估算进行刚性约束，从源头规避项目功能缺失、

投资失控等问题。同时承担与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的

沟通协调职责，保障前期审批流程高效推进，为项目后续实施

奠定合规基础[1]。

1.2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的监督管理职责

项目建设实施阶段，住建局以业主身份履行质量、安全、

进度、投资的全方位管控职责。负责监督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与规范标准开展工作，对施工现场

质量管控体系、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严格

把控工程变更审批流程，对涉及造价调整、功能调整的变更事

项进行合规性与必要性审核，防止随意变更导致投资超概。统

筹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多方主体矛盾，解决施工界面交叉、

技术标准不统一、配套设施衔接不畅等问题，保障建设流程连

续稳定推进。

1.3项目竣工运维阶段的验收管护职责

竣工交付阶段，住建局主导工程竣工验收与移交管护工

作，按照既定标准对项目实体质量、功能完整性、资料规范性

进行全面核验，确保项目符合使用条件。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

质量缺陷、功能瑕疵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不予

通过验收。项目交付后承担后续运维监管的衔接职责，推动建

立长效管护机制，明确运维主体、经费来源与考核标准，保障

政府投资项目在使用周期内持续稳定发挥公共服务效能，避免

出现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

1.4全过程管理中存在的权责边界模糊问题

部分政府投资项目中，住建局与行业主管部门、代建单位、

施工单位之间存在权责划分不清晰的情况。决策阶段存在审批

职能与监督职能交叉重叠，实施阶段存在监管责任与现场管理

责任界定不清，易出现管理缺位或重复监管现象。部分项目中

业主管理职能被弱化，对项目整体把控力度不足，无法有效统

筹各方资源，导致管理指令传递不畅、问题处置滞后。权责边

界不清晰直接降低管理效率，增加项目实施风险，影响全过程

管理的系统性与连贯性。

1.5全过程管理中存在的管控机制不完善问题

住建局在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中仍存在管控机制不

健全的问题。前期决策阶段缺乏科学严谨的评估体系，对项目

长远效益、运营成本研判不足，易出现项目功能与实际需求不

匹配的情况。实施阶段对投资、进度、质量的协同管控手段不

足，动态监控能力薄弱，难以实现全过程精细化管理。风险防

控机制不完善，对政策调整、市场波动、技术变更等潜在风险

预判不足，应对措施缺乏系统性。部分管理流程繁琐僵化，信

息化管理手段应用不充分，数据共享不畅，制约全过程管理效

率提升。

2 强化住建局项目管理职能的关键路径与实施策略

2.1健全前期决策管控体系，提升项目谋划科学性

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决策机制，构建政策导向、需求导

向、效益导向相结合的项目研判体系。细化项目立项、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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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设的审核标准，强化对建设标准、投资估算、社会效益的刚

性约束，从源头提升项目合理性。建立跨部门协同决策机制，

整合财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意见，实现项目前期审批流

程一体化推进。强化项目储备库建设，对拟建项目进行分类管

理、动态更新，保障项目谋划与区域发展规划高度衔接，提升

政府投资项目布局的系统性与前瞻性。在项目功能定位环节，

强化对民生需求、城市更新、公共服务配套的深度调研，避免

项目建设内容与实际使用脱节[2]。严格落实投资估算、概算审

核责任，依托专业力量开展造价测算与成本分析，确保投资额

度设定科学合理。强化规划符合性审查，确保项目选址、用地

规模、建设指标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上位规划要求，减少因规

划调整带来的项目停滞、成本增加等问题。

2.2优化全过程监管机制，实现项目建设精细化管控

构建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强化对质量、安全、

进度、投资的协同管控。完善施工现场常态化检查机制，压实

监理单位质量安全管控责任，推动监管力量向关键工序、重点

部位倾斜。规范工程变更管理流程，建立变更申请、审核、论

证、批复的闭环管理机制，严格控制投资超概风险。搭建信息

化管理平台，实现项目数据实时采集、动态监测、智能分析，

提升管理决策的精准性。强化参建单位信用管理，将履约情况

与市场准入、信用评价挂钩，倒逼参建单位提升服务质量与管

理水平。推进全过程跟踪审计，对项目资金使用、合同执行、

工程计量等环节开展持续性监督，及时纠正管理偏差。强化材

料设备进场管控，严格执行检验检测程序，杜绝不合格材料投

入使用，从物资环节保障工程实体质量稳定。完善进度管控机

制，结合项目实际制定分级进度计划，对关键节点实施动态预

警，确保整体工期可控。

2.3厘清多方主体权责边界，构建高效协同管理格局

明确住建局作为业主单位在全过程管理中的核心地位，清

晰划分与代建、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权责范围。建立权

责清单制度，规范各主体在决策、实施、竣工等阶段的职责权

限，避免管理重叠与责任缺位。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

多方协调会议，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矛盾问题。强化合同约

束作用，在合同中明确管理标准、责任划分与违约条款，以法

治化手段保障各方履职到位。推动管理力量下沉，提升业主单

位对项目现场的掌控能力，保障管理目标有效落地。在代建模

式下，进一步明确业主与代建单位的管理权限，规范项目报批、

资金支付、现场管控、变更确认等事项的审批流程，防止权责

混淆造成管理失效。强化对监理、勘察、设计等中介机构的履

职监督，推动专业力量真正发挥技术支撑作用，提升全过程管

理的专业化水平。通过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的协同机制，降低

内部消耗，提升项目整体运转效率[3]。

2.4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全过程风险应对能力

建立全过程风险识别、评估、处置机制，对政策、市场、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潜在风险进行系统性梳理。针对项目前期

决策、建设实施、竣工验收等关键节点制定专项防控方案，提

升风险预判与前置处置能力。强化资金管控风险防范，严格执

行财政资金使用规定，规范资金拨付、审核、监管流程，保障

资金使用安全高效。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质量事故、

安全隐患、工期延误等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提升风险应对的

规范性与时效性。针对建材价格波动、人工成本上涨等市场风

险，建立价格监测与调价机制，降低市场变化对项目投资的冲

击。对地质条件复杂、技术难度较高的项目，强化专项方案论

证与风险评估，提前制定应对措施，降低施工风险。健全风险

信息上报与处置反馈机制，实现风险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保障项目全过程稳定推进。

2.5强化管理能力建设，保障管理职能高效履行

加强住建局项目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人员在政策法

规、工程技术、造价管理、协调沟通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完善

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提升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

化水平。推动数字化管理手段深度应用，整合项目信息资源，

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全过程数据共享。建立履职评价机制，对

管理成效、责任落实、协同能力进行综合考核，以评价促提升，

保障业主单位管理职能持续高效履行。开展常态化业务培训，

围绕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全过程管

控要点等内容开展学习，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养与法治意识。

引入外部专家智库力量，在重大项目决策、技术方案论证、疑

难问题处理等环节提供专业支撑，弥补内部专业力量不足。强

化作风建设与廉政风险防控，规范项目审批、资金拨付、工程

发包等关键环节管理，防范权力运行风险，确保全过程管理在

合规、透明、高效的轨道上运行。

3 住建局高效履职对政府投资项目效益提升的实践

成效

3.1推动项目决策更加科学合理，降低前期实施风险

住建局高效履行前期决策管理职责，可有效提升政府投资

项目谋划的精准度，减少盲目立项、功能错位等问题。科学严

谨的前期审核能够优化项目建设方案，合理核定投资规模，降

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调整风险。跨部门协同决策机制缩短审批

周期，提升前期工作效率，保障项目尽快具备落地条件。完善

的项目储备机制实现项目有序推进、梯次实施，提升公共资源

配置效率，为项目高质量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2保障项目建设规范有序，提升工程质量与投资效益

强化全过程监管能够有效稳定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投

资四大控制目标。严格的质量安全管控降低工程隐患，提升建

筑产品品质，保障公共项目使用安全。规范的投资管控遏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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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算、超预算现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避免公共资源浪

费。高效的多方协同机制化解建设过程中的各类矛盾，保障施

工连续性，缩短建设周期。信息化与精细化管理手段的应用提

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推动项目建设实现质量与效益的

双重提升[4]。

3.3促进项目运维长效稳定，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竣工验收与运维衔接机制的完善，确保项目交付后功能完

整、运行可靠。明确的管护责任与经费保障破解重建设、轻管

护难题，延长项目使用寿命，提升长期使用效益。规范化的验

收流程保障项目符合设计标准与民生需求，增强公共服务供给

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高效履职能够推动政府投资项目真正发挥

民生保障、城市配套、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提升公共基础设

施服务水平，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4提升政府投资管理规范化水平，强化行业治理能力

住建局在全过程管理中的规范履职，推动政府投资项目管

理向制度化、法治化、精细化转型。清晰的权责体系、完善的

监管机制、高效的协同模式为行业管理提供示范引领。信用管

理与合同约束机制净化建筑市场环境，推动参建主体规范经

营。专业化、数字化管理能力的提升带动行业治理水平整体升

级，增强政府对公共投资项目的掌控力，提升政府投资项目管

理的公信力与社会效益。

3.5实现综合效益协同提升，助力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住建局作为业主单位高效发挥全过程管理作用，可推动政

府投资项目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协同提升。资

金使用效益的提高降低财政负担，项目质量的提升保障公共安

全，运维机制的完善延长服务周期。科学合理的项目布局完善

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全过程管

理水平的持续提升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推进，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硬件支撑与制度保障[5]。

4 结语

住建局在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贯穿于

决策科学、建设规范、运维长效的各个环节。通过破解权责划

分、机制建设等方面的现存问题，落实针对性优化策略，能够

有效提升项目管理的系统性与精细化水平。其高效履职不仅保

障了工程质量、投资效益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更推动政府投

资项目管理向制度化、规范化转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彰显了业主单位在公共项目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与责任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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